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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
环 境 保 护 厅 文 件

新环发 E⒛ 17〕 122号

关于对库尔勒市污水处理厂突出环境

问题进行挂牌督办的通知

库尔勒金城洁净排水公司:

自治区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对你公司运营管理的库尔勒市污

水处理厂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进行后督察,发现你公司存在的突

出环境问题仍未得到有效整改,依据 《自治区环保厅环境保护挂

牌督办办法 (试行 )》 相关规定,我厅决定对你公司存在的突出

环境问题实施挂牌督办,并限期整改,挂牌督办的突出环境问题

和整改要求如下:

-、 挂牌督办的突出环境问题

库尔勒金城洁净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库尔勒市老城区氧化塘改

造工程自2013年 10月 投入运行至今,长期存在以下环保问题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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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工程长期试运行,不 申请环保验收。

(二 )运营单位责任意识淡薄,管 理混乱,专业技术力量差。

(三 )主要运营设各无各用配件,出 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。

(四 )长期存在废水超标排放,在线监测设施运行不正常。

(五 )未按设计要求建设双回路电源供电设施。

(六 )核心设各鼓风机功率过低,不 能满足现有进水水量、

水质对污染物去除的要求。

(七 )主要设各搅拌机发生故障的频次较高,发生故障后不

能及时进行修复。

(八 )污泥处置设施未建成。

(九 )出水田流量计计量长期存在失真问题。

二、整改要求及时限

责成你公司做好以下整改工作:

(丁 )在 ⒛17年 7月 5日 前制定 《库尔勒市老城区氧化塘改

造工程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方案》,并上报我厅。方案中应对整改任

务、投运时间进行一一细化,加快应配套的环保工程整改进度。

(二 )针对存在的 9项突出环境问题,须在 2017年 8月 31

日前完成相关整改工作。

(三 )自 ⒛17年 7月 15日 起,每月 15日 前将整改情况上报

巴州环保局,巴州环保局对上报的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核查后,于

每月 20日 前上报我厅督察办公室并抄送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。

按照 《自治区环保厅环境保护挂牌督办办法 (试行 )相关规

定,我厅决定对你公司挂牌督办时限为两个月 (2017年 7月 1日

-2017年 8月 31日 ),你公司应严格按照时限进行整改,如逾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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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改正我厅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你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实施责任

追究。

巴州环保局依法依规从严从快对该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查

处并跟踪督办,自 治区环境监察总队对上述突出环境问题的整改

及落实情况,进行不定期抽查。

保护厅

抄送:巴州环境保护局。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⒛17年 6月 21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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